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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行行政检查“扫码入企”小程序
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司法局、市直各行政执法部门：

为进一步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

营造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青海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落实<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

行政检查的意见>的通知》和《青海省司法厅印发<关于严格规范

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省司法厅已上线“扫

码入企”微信小程序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市直各行政执法部

门开展涉企行政检查，需严格依照“青海省涉企行政检查“扫码

入企”微信小程序操作手册”使用该小程序。具体流程为：登录

小程序，准确填选检查计划信息生成“检查码”；入企检查时主

动出示，接受企业监督，企业可扫码评价反馈；检查全程实时记

录，结束后及时反馈结果，确保全程留痕可溯。

各县区、市直各行政执法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严禁以观摩、

督导、考察等名义开展变相检查，入企普法、法治体检服务也应

做到“应扫尽扫”，各级行政执法协调监督机构要及时跟进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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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本地区、本系统涉企行政检查主体的指导工作，严格按手册规

范操作。

附件:青海省涉企行政检查“扫码入企”微信小程序操作手

册

西宁市司法局

2025年 5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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